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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俊

【提 要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 出 了
“

推进法治 中 国 建设
”

的 新命题 。 推进
“

法治 中

国建设
”

，
是一项 系统工程 ， 涉及 国 家 、 政府 、 社会领域的 方 方 面面 ，

需要立法先行 ，
需要

党的 领导 ， 也需要发挥体现人民群众意志 的人大 的 作用 ， 共 同 推进依法治 国 、 依法执政 、

依法行政 ， 坚持法治 国 家 、 法 治政府、 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 。 基于此 ， 文章对法治 中 国 建设

背景下党领导立法的 以 下几个 问题作 了探讨 ： 党的 领导是
“

法治 中 国建设
”

题 中应有之义 ，

党领导立法的 原则 、 特点和途径 ， 党 的领导与人大立法 间 的 关 系 ， 党领导立法之完善 。

【关键词 】 法治 中 国 建设 党的领导 人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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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ｔ举世瞩 目的成就 。

—

、 兄

巧
领导与人氏 作主“

党的领导地位不是 自封的 ， 是历史和人民

是
“

法治中 国建设
”

的选择 ， 也是 由我 国 国体性质决定的 。 正是有

题中应有之义了党的坚强领导 ， 有 了党的正确引领 ， 中 国人

民从根本上改变了 自 己 的命运 ， 中 国发展取得

Ｗ历

兄

史上任何
二
项伟大的事业 ， 都必Ｓ＝＝ 日

目

日
＾ ①^

成就 ， 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

ｆ
一再证明 ：

“

中 国共产党的坚

ｆｆ 麵导是中国实赚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

是维护中 国 国家统
一

、 社会和谐稳定的根轉

自建党 以来 ， 中 国共产党作为 中 国人民和 ＾
Ａ

ｆ
中华民族賊锋队 ， 肩负着谋求民族独立和人

＃

民解放 、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

历史重任 。 党领导全国 人民进行了革命 、 建设


和改革的伟大事业 ， 战胜了各种艰难
、

险阻 ， 把
＊ 本文 系作者主插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

一＾

ｔ

＇

四分五裂 、 贫穷落后的 旧 中 国建设成了人项 目
“

中国的立法体制研究
”

（
１５ ＪＺＤ００６ ） 的阶段性论文 。

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 经济社会保持稳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 《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
学

定发展、 各项事业蒸蒸 日 上的新 中 国 ， 取得 了习 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 ２〇 １６ 年版 ， 第 １〇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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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共识 。

”？国代表大会也 曾经提出 ， 要注意分清党和政府

（
二

）
党的领导与人 民 当家作主是

“

法治 中工作应有的界限 。 但是 ， 后来左倾思想主导 了

国建设
”

的题 中应有之义党的指导思想 ， 党政不分 、 以党代政的倾 向愈

首先 ， 党的领导 ， 是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的根演愈烈 ， 乃至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形成了 革命

本保证 ， 也是推进
“

法治中国建设
”

的根本保证 。 委员会领导一切的党政合
一体制 。 回溯历史 ， 党

从中国共产党的宗 旨来说 ， 全心全意为人在当时实际是以革命党身份领导
一

切 ， 包括以革

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 从中 国共产党九十多命党身份领导人大立法工作 。

年的奋斗历史看 ， 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中 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 其有别于革命党

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要实现党对国家 、 社会生

建设 ， 其宗 旨都是为 了实现好、 维护好 、 发展活领导 的法制化 。 因此 ， 落实依法治 国方略 、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
：
法治 中国建设

”
， 理应要求党 以执政党身

其次 ，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的人民 份进行执政和领导国家立法

；^

当家作主 ， 是推进
“

法治 中国建设
，，

之必需 。２ ． 党领导立法是组织行为 、 集体行为

在我国 ， 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恩格斯曾指出 ， 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政党 ， 其

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有效 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 ， 实行的是委员会制的领

形式 ， 是实现好 、 维护好 、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导体制即集体领导体制 。 立足 中国 ， 党对国家政

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 。 通过这
一

根本政治制度 ， ｆ
的领导以

＾
对人大立法工作的领导 ， 也是组织

能够切实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 、 民主决 行为 、 集体行为 ，
而不是党员个人的行为 。 鉴于

策 、 民主管理 、 民主监督的各项权利 ， 能够保 立法活动在我国 国家和社会生活中 的重要性 ，
也

证国家的立法等工作很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 、
由于立法活动是

一

项科学活动 ， 党作为执政党领

维护人民的利益 ， 从而保障人民 当 家作主 。 而
导国家立法

＾

为避免不犯错和少犯错 ， 需要通过

这 ， 也是推进
“

法治中 国建设
”

之必需 。集体领导 ， 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 正确决策 ， 制

因此 ， 坚持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领导 ，

定正确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 ， 以此领导国家立法 。

坚持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 ， 同时发挥人大立法的３ ． 由党 的 中央委员会和相应的地方党委领

作用 ， 是推进
“

法治中国建设
”

的重要内涵和题导她

中应有之义 ， 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 。党Ｓ立法的领导 ’ 主要应定位在 中 央和＃

级的地方党委 ， 基层党委不
一

定都要起领导作

二 、 党领导立法的原贝 ［
１ 、用 。 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角度看 ， 中共 中央通

特点：和途径过大政方针指 弓 丨 全国性立法 ， 地方党委也需要

通过相应政策指 引地方立法 。 由于立法调整具

（

一

）
党领导立法的原则有普遍性和非个别性 ， 这对党的政策 的宏观性 、

在当代 中 国 ，
坚持党对立法 的领导 ， 是

一

指导性 ， 提出了覆盖面上的要求 。

项根本性原则 。 坚持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 ， 是４ ． 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立法

推进
“

法治中 国建设
”

的重要时代 内 涵 。 坚持中 国共产党与 国 家权力机关 的性质不同 ，

党的领导 、 人民 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职能不 同 ， 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不同 ，
两者

统
一

， 首先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 。不能相互代替 。 因此 ， 党领导 国家立法 ， 党依

在我国 国情下 ， 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立法法执政 ， 不能绕过国家权力机关或代替权力机

工作的根本保证。 在当代 中 国 ， 立法需要遵循关立法 ， 而应积极支持和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履

法治原则 、 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 等原则 。 与此行职能 ， 依照法定程序 ， 开展法定立法活动 。

相应 ， 就党领导立法的基本原则而言 ， 当下也需５
． 党领导立法的途径

要遵循法治原则 、 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等原则 。从领导途径上看 ，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

｛
二

）
党领导立法的特点

１
． 以执政党身份领导＾？法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中国的政党制度 》 ， 《人民 日报 》 ２ ００７

关于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 党的第八次全年 １ １ 月 １ ６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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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导 、 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统一。 《 中 国民当家作主 ， 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共产党章程 》 指出 ：

“

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 、 协度 ， 切实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立

调各方的原则 ， 在 同 级各种组织 中发挥领导核法职能 ，
立法先行 ， 满足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 。

心作用 。

”

就党领导立法而言 ， 党的领导是总揽｛
三

） 我国人大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党团制

全局的领导 ，
不是包办具体立法事务 的领导 ，西方国家的政党 ， 主要通过议会党团在议会中

更不是代替立法机关从事具体立法活动 。角逐和竞争 ， 以统
一

本党的立场和行动 ， 体现本党

＿

必主士么的意志 。 通常 ， 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提出体现本党利
二 、 兄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衣帛 ， Ｍ Ｍ肖自巾自 ：＆

立法间关系的探讨场和策略 ， 并积极在议会中开展政党活动 。

近些年 ， ＿出现了 

－些对麵导立法怀有

疑惑的言论 。 例如 ， 党大还是法大 ？ 党大还是人 ＝
国

５
的

二

作 问

？ｆ ２５
大大？ 对此 ， 需要予以澄清的是 ： 党的领导与人 ，乂
民代表大会立法不是对立和冲突的 ， 是可以和谐

兄

ｆ
共进并推进

“

法治中国建设
”

的 。 具体分析如下。

益和Ｕ
Ｓ

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
因此

， 各党派没有必

从实质上说 ， 中 国共产党的主张与人民群

众的意志是
－

致的 。 紐織律是人民 群众意

志的体现 ， 絲細主健体现 。 錢紐和

法律 ， 就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 ， 就是
据 处理

在贯彻党的主张 。 目此 ， 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和意志 ，

－个基本 的方面 ， 就是坚持使
因

党 的政策和主张 ，
经过法定程序 ， 通过人民代

善 法

表大会立法 ， 转化为宪法和法律 。

（

二
）
区分党的执政权力＊人民 当 家作主的相

．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 ， 主要体现在通过党

在 当代 中 国 ，

－方面 ， 中 国 共产党是执政

党 ， 掌握执政权力 ； 另
－

方面 ， 广大人民群众通
■
打

；

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来执行 自 己醜志和体现当
^

治权力 ， 是两种職不同 、 不可相互替代醜力 。

为

ＳＩ
大
ｆ

民
， 均継守这雖律＿关决议决定 。

觉仃动 ， 就要使党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通过 国家田仆 堆进 “社：＿由 逢沿 ” 雲班么古而

权力机关的紐 ， 转化为体现人民群众意細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 ， 加以贯彻执行。 在当代巾

国 ， 党的领导机关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

权组织 ， 党的领导人也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选举四、 完善党领导立法的几，点探讨
产生的 。 党与全体社会成员 间的这种关系 ， 决定

了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 ， 必须通过国家政权在坚持党对人大立法领导的基础上 ， 还需

机关 ， 才能更好地实现 自 己的宗 旨 。要探讨如何完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领导 ，

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
不是为了民主促进

“

法治 中国建设
”

。 以下作几点思考 。

的形式 ，
而是为了让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当（

一

）
依靠正确的政策指引 立法

家作主 ，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因此 ， 要实现人在政党政治时代 ， 任何
一

个国家的执政党

１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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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制定并推行了错误的政策 ， 对一国的经济协调各方的原则 ， 科学规范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

社会发展 ， 对该国 的立法 ， 都将产生很不利 的关系 。 党的领导应该是髙瞻远瞩的战略领导 ， 是

后果 。 回顾党对新中 国立宪的领导历程 ， 党在不总揽全局的大局领导 ， 是组织协调重要关系的原

同历史时期通过制定大政方针 ， 提出正确的政策 ， 则领导 ， 而不应是事无巨细的具体管理 。

成功领导了新中国立宪 。 这是主流的一面。就规范党和人大立法间关系而言 ， 党对立

首先 ， 党的
一些政策 ， 具有弥补同时期立法之法机关的领导 ， 主要体现在通过党的路线 、 方

缺或立法滞后的补缺作用 。 但是 ， 作为党的政策的针 、 政策对立法工作进行政治领导 、 进行总体

升华的宪法、 法律 ， 应该是对此前成熟政策的肯定 指导 ， 在原则和大方向上 ， 使人大的立法工作

和固化 ， 有必要首先作为此后相关立法的重要依据 。和党的大政方针保持
一

致 。

其次 ， 在无法可依之时 ， 在依据具体政策立２ ． 党领导立法需要完善党内法规

法时 ， 要 以党的总政策 、 基本政策作指导 ， 这样要保证党领导人大立法是依宪 和依法进行

做 ， 有利于把握立法活动的原则和大的方向 。的 ，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
“

党内法规
”

， 将宪

鉴此 ， 党在作出立法决策 、 制定政策 ， 用以指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予 以贯彻落实 ， 使各级

导立法的过程中 ， 需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 发挥广党委和党组织的活动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也

大人民群众的作用 ， 使党的政策
“

接地气
”

， 进而就是说 ， 党要领导好立法 ， 需要完善党内法规 ，

依靠这些正确的政策 ， 指引和指导我国的立法 。这也是依法执政的要求 。

（
二

）
通过国家政权依法领导立法（ １ ） 需要规范党领导立法的工作程序

１ ． 推荐和选派党员依法进人人民代表大会改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 需要修改完善

坚持和改善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 ， 首先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意见 》
， 进一步规范党领导立法的工作程序 ， 使

党从对本党党员 、 党组织乃至在组织上没有隶属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 成为国家意志 。

关系的 国家政权机关 、 人民 团体等的直接领导 ，
（ ２） 将党对立法机关的领导程序法律化

转变为通过推荐优秀党员依法进人人民代表大会 ，党对人大立法 的领导 ，

一

定要有科学 的 、

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中发挥积极作用 ， 进而贯彻民主的 、 法定的程序 。 因此 ， 应 以法律的形式

和落实党的立法政策和主张 ， 是依法执政的
一

个规定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程序 ， 使党 内法规中

体现 ， 也有利于推进
“

法治中国建设
”

。的程序操作 ， 提升为规范化 、 制度化的保障 。

２ ？ 选派优秀党员从事人大立法工作３ ． 党领导立法的惯例做法需要制度化规范化

党领导人妓法 ， 很重要的一点就雖法广泛 今后 ， 党的方针政策 的 制 度化 、 法律化 ，

地动员人民群众通过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 将成为党依法执政和领导立法 的重要走 向 。 为

选派优秀的党员依法通过选举进入各级国家权力机此 ， 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和其他

关 ， 进而领导立法。 需要注重选派懂立法 、 专家型重要立法建议 ， 党推荐 、 选派优秀党员 担任国

的优秀党员进人国家权力机关从事立法工作 。家立法机关的职务 ， 这些惯例做法 ， 都应当有
３

． 推荐和选派党员担任各级人大的主要领可以遵循的程序 ， 应当要有制度化依据 。

导人４ ． 党领导立法需要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推荐和选派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从执政方式上看 ， 党的 重大决策 、 政策 ，

依法进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担任大多数重要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和通过 ， 这是民

职位特别是主要领导职位 ， 是加 强和改善党对主执政 、 科学执政的
一

个重要方式 ， 也是依法

立法领导的重要保障 。执政应 当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 。

（
三 ） 党领导人大立法需要制度化规范化因此 ， 当前和往后 ， 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 ，

１
． 党领导立法需要加强战略领导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 ， 推进立法体制机制改革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改善党的领导 ， 主要是进而推进
“

法治中 国建设
”

。 对此 ， 尚需在 以下

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 党的执政方式 ， 几个方面付诸努力 ：

主要表现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方式 。 就执（ １ ） 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落实公民基

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 ， 要按照党总揽全局 、 本权利
１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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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考虑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 ３ ） 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

负责宪法实施监督的机构 ， 负责宪法实施中 的
“

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 、 体现 民利 、 反映

解释工作 、 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査工作 、 宪法民情 ， 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 、 分配社会利益 ，

实施情况的监督等工作 。 特别是 ，

“

虽然我国现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 、 地方保护主义和立

行宪法在第二章详细规定 了公民的
‘

基本权利 ％法不公 ， 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

但是 ， 宪法规定的公民的
‘

基本权利
’

究竟如何化 ， 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 ， 从制度和规范的

实现 ， 受到不法侵害后如何在制度上给予必要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 。

”？据此 ， 也需要依靠党总

法律救济 ，
显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区域 。

”？揽全局 、 协调各方的领导 ， 在人大立法的起草 、

鉴此 ， 为 了在立法上落实宪法规定的公 民论证、 协调 、 审议等重要环节上 ， 树立大局观 ，

“

基本权利
”

， 需要 由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 国人进行一盘棋整合 ， 注重程序设计 ， 将地方和部门

大及其常委会 ， 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事项的落实利益的反作用力和负面影响减少至最小 ， 提升人大

和保障 ， 制定相关的法律 ， 保障我国公民的言论立法的权威性公正性 ， 更好地保障所在地方和所属

自 由 、 出版 自 由 、 宗教信仰 自 由 、 住宅不受侵犯 、 行业的依法发展 ， 从而推进
“

法治中国建设
”

。

人身 自 由不受侵犯 、 通讯 自 由等基本权利 ， 并为

下位阶的法规规章立法 ， 提供法律依据 。本文作者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立法 与 法 治战略

（ ２ ）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研究 中 心主任 、 法 学 院教授 、 博士生 导

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 ：

“

完善人大工作机制 ，师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

通过座谈 、 听证 、 评估 、 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责任编辑 ： 赵俊

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
通过询问 、 质询 、 特定问题调

査 、 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

”

据此 ， 落实 ① 莫纪宏 ： 《

“

有法可依
’ ’

仍是法治建设重点 》 ， 《 检察 日 报 》

决定精神 ， 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 ， 在推进人大工作２ 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机制上有所为 ， 特别是 ， 在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人大② 李林 ： 《推进科学立法 ， 完善分配正义的法律体系 》 ，
《 中国

立法上积极作为 ， 体现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 。人大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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